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核發及使用注意事項 

一、核發單位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製發。 

二、申請單位：凡於本轄內從事廢食用油回收業務之公民營廢棄

物清除機構或再利用機構。 

三、請清除機構填具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（以下簡稱工作證）申

請表（如附錄 1），並備齊下列書件向核發單位申請： 

（一）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影本（備正本供查驗；再利用機

構免附） 

（二） 配掛工作證人員之相關資料 

1. 最近所攝正面半身 2 吋彩色相片一張（背面書妥姓名、車

號）及電子檔。

2.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（三） 配掛工作證清除車輛行車執照及可顯示車牌之車輛照片

（前、後各 1張）。 

（四） 交付清除機構、再利用機構、處理機構之合約書影本或輸

出許可影本（再利用機構免附）。 

（五） 其他核發單位規定事項。 

四、本工作證以清除許可證所許可之清除車輛為核發對象，以一

台車核發一份工作證（人員至多 2 張、車輛 1 張）為原則，

並由核發工作證之環保機關加蓋專用章或鋼戳才算有效。 



五、本轄區之廢食用油回收者，應領有「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」，

憑證收油。於執行廢食用油回收時，清除車輛及工作人員應

配掛「工作證」，以資識別並供查驗。如所屬之清除車輛及工

作人員異動，該工作證應註銷並繳回。 

六、工作證不得轉借他人或作其他不正當使用，亦不得塗改、偽

造或變造，違者無效並應依偽造文書移送法辦。 

七、工作證如因故遺失，應填具補發申請書、切結書（如附錄 2）

及備齊申請書件向核發單位重新申請補發新證。 

八、核發單位請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「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

核發管理平台」製發工作證，其規格、樣式如附錄 3。 

九、工作證核發、補發之工本費新臺幣貳佰元；核發作業時間 7

個工作天（不含例假日）。 

十、工作證遺失、毀損者，須重新申請補發新證，否則視同無工

作證。清除許可證經註銷、撤銷、廢止或許可期限逾期者，

所核發工作證同步失效，且須註銷並繳回所核發之工作證。 

十一、工作證有效期限由核發單位訂之，但不得超過清除許可證

之有效期限。 

十二、其他核發單位規定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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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核發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申請表
 茲向  貴局申請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，計回收清除人員  人，

回收車輛  台。所檢附證件如有偽造、假造、塗改等情事者，願自

負法律責任。

   此致

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 申請單位:  (公司印章)

 負責人:      (簽章)

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編

號 

掛配工作證人員 回收車輛 所屬清除機構/再利用機構資料 

姓名 
身份證

字號 

聯絡 

電話 
車號 機構名稱 

許可證

字號/

管制 

編號 

公司 

電話 

類別(請勾選) 

輔導新

設 

輔導同

業結盟

(許可

變更) 

既有清

除機構

/再利

用機構 

1 

2 

3 

4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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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檢具下列申請書件，以供審查： 
(一)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影本(備正本供查驗；再利用機構免附)。 
(二)配掛工作證人員之相關資料 

1.最近所攝正面半身 2吋彩色相片一張（背面書妥姓名、車號）及電子檔

2.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(三)配掛工作證清除車輛行車執照及可顯示車牌之車輛照片（前、後各 1張）。 
(四)交付清除機構、再利用機構、處理機構之合約書影本或輸出許可影本（再利用機構免附）。 

(五)其他核發單位規定事項。 

附錄 1





廢食用油委託回收清除簡易契約書格式 

一、委 託 者：     電話： 

地    址：  

二、受 託 者：     電話： 

地    址：  

三、委託事項 

1.預計交付量：   公斤 

2.回收頻率：     次/月（週） 

3.委託期間：     年   月   日~ 年   月   日 

四、受託者收受後流向交代（務必詳填） 

 清除機構： 

地    址： 

 處理機構： 

地    址：   

 再利用機構： 

地    址： 

 境外輸出： 

輸 出 國： 

委託者簽章 受託者簽章 

日期：  年 月  日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說明： 

1. 本簡易契約書一式二聯，第一聯由委託者收存備查、第二聯由受託者收存備查。

2. 請清除機構將每日收受之廢食用油，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之營運紀錄中，申

報每日清除量。




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補發申請切結書 

本公司     因不慎遺失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

（回收車輛之車號：         ），特具本切結書向  貴局申請

補發，補發證數計回收人員工作證     張，回收車輛工作證     

張。茲保證本證絕無假冒領用或轉借他人使用之情事，否

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及懲處，絕無異議。

此致 

 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 申請單位：       (公司印章)

  負 責 人：       (簽章)

  工作證持有人：   (簽章)

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
附錄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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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（格式） 

一、收油人員回收工作證 

10.5公分 

15公分 正面 

反面 

照片黏貼處 

附錄 3 

一、 於本轄內從事廢食用油回收時，車輛及工作人
員應配掛「工作證」，供查驗，憑證收油。如所
屬之清除車輛及工作人員異動，該工作證應註
銷並繳回。 

二、 工作證不得轉借他人或作其他不正當使用，亦
不得塗改、偽造或變造，違者無效並依偽造文
書移送法辦。 

三、 工作證遺失、毀損者，須重新申請補發，否則
視同無工作證。 

四、 清除許可證經註銷、撤銷、廢止或許可期限逾
期者，所核發工作證同步失效，且須註銷並繳
回所核發之工作證。 

五、 如拾獲本工作證，請致電本公司取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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